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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不完整的教師同儕協助與審查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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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我國立法院已於民國 108 年 6 月 5 日修正我國《教師法》。新修正的《教師

法》對於不適任教師處理的規範有了大幅的變動，其中兩個較大的變動是在學校

層級成立「校園事件處理會議」（簡稱校事會議），而在主管機關成立「教師專業

審查會」（簡稱專審會），以加速不適任教師的覺察及處理（陳威軒，2021）。 

我國專審會之設立，主要是根據教師團體所倡議的「教學專業審查委員會」。

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（2015）指出，為能更積極、有效率的處理不適任教師，

乃經過兩年的研究，以美國成效卓著的「教師同儕協助和審查方案」（peer 

assistance and review，PAR）為藍本，於民國 104 年 10 月 13 日提出教師法修法

版本。 

然美國 PAR 方案並不純為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，其設立實有更多的用意與

目的，也就是除了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之外，主要係在實施初任教師導入輔導與

評鑑以及協助資深教師的專業成長（AFT & NEA, 1998; Bloom & Goldstein, 2000; 

Darling-Hammond, 2013; Johnson et al., 2010）。也就是說，PAR 是一個完整而嚴

謹的教師視導與評鑑體系，只抽離其不適任教師處理部份加以應用，一方面並未

能顧及教師視導與評鑑的系統性與完整性，另方面有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之憾。 

二、專審會的主要內涵 

(一) 專審會的任務與目的 

依據《教師法》及其相關子法：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

運作辦法》（以下簡稱該辦法），我國專審會的任務係在處理不適任教師，其目的

則在透過同儕評鑑機制，用來評鑑不適任教師，經由輔導小組所提出的正式的評

鑑報告，來建議學校教評會是否停聘、解聘或不續聘不適任教師，以確保教師品

質。 

(二) 專審會的輔導與評鑑對象 

在現行《教師法》的規範下，專審會所負責輔導與評鑑對象主要為教師疑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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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，其次則為其他類型之不適任教師，如

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

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者。 

(三) 專審會的管理者、調查者與輔導者 

該辦法除明確規定不適任教師處理的管理者（主管不適任教師案件的調查、

輔導、審議）與調查者之外，亦對案件的輔導者有明確的規定，茲敘述如下： 

1. 管理者 

依該辦法之規定，專審會置委員 11 人至 19 人，任期 2 年，其主要成員有一

半以上係教師團體的代表，惟另一半則不像美國 PAR 方案中的以具有教育專業

背景的教育行政人員（含校長）為主，而是除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外，更容納教育

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、全國或地方校長團體代表、全國或

地方家長團體代表。其主要考量，除專業性與多元性之外，亦帶有容納各利害關

係人的政治考量。 

2. 調查者 

依該辦法之規定，教師疑似有教學不適任者，學校應於知悉後 5 日內召開校

事會議，決議由學校自行調查或依《教師法》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

請專審會調查。 

調查小組之調查員，應曾任專任教師 6 年以上，且完成教育部辦理之調查專

業知能培訓。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，主要依下列四點規定辦理：(1)從專審會調查

及輔導人才庫（以下簡稱人才庫）之調查員名單中遴選 3 人或 5 人，組成調查小

組；(2)教師、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查及提供資料；教師為

合聘教師時，從聘學校相關人員亦應配合及協助；(3)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30 日

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 30 日，並應通知學校；(4)調

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，提交專審會審議；審議時，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

明。 

3. 輔導者 

依《教師法》及該辦法，專審會啟動同儕輔導的條件有二：(1)經專審會審議

調查報告，決議教學不適任教師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；(2)經學校自行調查，認為

教學不適任教師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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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審會中輔導小組之輔導員，應曾任專任教師 6 年以上，且完成教育部辦理

之輔導專業知能培訓。輔導員的遴選以人才庫之輔導員名單中遴選 3 人或 5 人，

組成輔導小組。輔導期程以 2 個月為原則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

1 個月。輔導方式係由輔導小組召開輔導會議、入班觀察或以其他適當方式，輔

導教師改善教學情形。輔導期限屆滿應製作輔導報告，提交專審會審議；審議時，

輔導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明。專審會審議輔導報告，應為下列決議之一：(1)教

師經輔導改善無成效，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；(2)教師經輔導改善有成效，予以

結案，學校並視其情節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專審會機制的不完整處 

(一) 任務與目的侷限性 

我國專審會的任務係在處理不適任教師，其目的係在確保教師品質。而專審

會所依據的 PAR 方案，其設立任務與目的，有其整全性與發展性。其主要任務

在協助教師專業發展，其次才是處理不適任教師。它同時包含「同儕協助」（peer 

assistance）與「同儕審查」（peer review）兩個機制，一方面透過同儕協助對參與

教師提供支持、協助與輔導，另方面則透過同儕審查來對教師實施評鑑，以一方

面促進教師專業學習，另方面確保教師品質（Goldstein, 2007, 2010; Niescier, 

2020）。 

(二) 輔導與評鑑對象的侷限性 

我國專審會的輔導與評鑑對象純為不適任教師，並不包括初任教師以及自願

參與的資深教師。美國 PAR 方案的輔導與評鑑對象則遠較廣闊，參與對象主要

為初任教師，其次才是不適任教師，最後係自願參與的資深教師（Johnson et al., 

2010; Koppich, 2000）。 

(三) 輔導條件、輔導期程、輔導方式、輔導人員權益之規定的不足性 

我國專審會啟動同儕協助的條件係要有輔導改善之可能，才會進行輔導，惟

美國 PAR 方案由於非常重視同儕協助的功能，所以對於初任教師以及教學不適

任教師皆會盡可能進行輔導（Johnson et al., 2010; Koppich, 2000）。 

我國專審會的輔導期程為 2 個月，最多可以延長 1 個月，而 PAR 方案並無

時限的規定，可以由輔導員視輔導的需求而定，通常為 1 年，必要時可以延至第

2 年（郭惠芳，2011；AFT & NEA, 1998）。我國專審會的輔導方式是採小組輔導

的，而美國 PAR 方案係以個別輔導為主，小組輔導為輔（郭惠芳，2011；AFT &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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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A, 1998）；專審會輔導方式以輔導會議、入班觀察為主，以及其他適當方式，

而 PAR 方案的輔導方式較為具體多元，例如除入班觀察外，亦可與參與教師共

同規劃課程、對參與教師提供示範教學、提供教學材料和資源、安排校內外教學

觀摩等（郭惠芳，2011；AFT & NEA, 1998）。 

在輔導人員權益上，我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。惟 PAR 方案則提供相當優渥

的減課、工作津貼上的工作誘因。例如，在紐約州 Rochester 學區，輔導教師如

果分配到 1 個初任教師，可以獲得基本薪資的 5%作為津貼，大約是每年有 3,100

美金；若是分配到 2 個以上的參與教師，則可以獲得基本薪資的 10%的津貼，大

約是每年有 6,100 美金（Johnson et al., 2010）。 

四、我國教師評鑑與輔導的改革之道 

根據上述的分析與評論，本文以專審會所依據的 PAR 方案為藍本，提出下

列改革建議： 

(一) 建立區別化教師評鑑體系 

考諸歐美先進國家的教師評鑑制度，大多依初任教師的導入輔導與評鑑、資

深教師的專業成長、不適任教師的處理 等三個發展階段，分別設立三個可以個自

獨立卻又可以相輔相成的子系統，此即「區別化教師評鑑」（differentiated teacher 

evaluation）制度（丁一顧，2009；張德銳，2012；Danielson & McGreal, 2000; Darling-

Hammond, 2013）。這種既有系統性、完整性，又有發展觀的教師評鑑設計，而不

僅限縮於不適任教師處理，是很值得我國規劃與推動教師評鑑制度所參酌的。 

(二) 早日完成初任教師導入輔導之立法 

PAR 方案的最大亮點係在初任教師導入輔導與評鑑，而我國專審會僅限於

不適任教師處理，實在有些可惜與遺憾。張德銳、李俊達（2020）在「從國際比

較觀點論我國初任教師導入輔導的啟示」一文中，指出歐美先進國家自從 1980

年代起，對於推動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制度均有清楚的法令依據，皆以全國性（或

全州性）的立法方式為之，以做為制度推展的有力支持。而我國仍以行政命令在

推動，致其成效相當受限，是故，我國應及早將初任教師導入輔導與評鑑納入教

師法或師資培育法之中，以利初任教師導入方案與評鑑的推動。 

(三) 加強同儕輔導的功能 

我國的專審會係以同儕評審為主，以同儕協助為輔，而反觀 PAR 係以同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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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為主，以同儕評審為輔。為促進教師學習以及保障教師品質，我國專審會的

任務重點實有加強同儕輔導功能的必要性與迫切性。 

(四) 放寬輔導的條件與期程 

PAR 方案係秉於「有教無類」之理念，對於每一位初任教師以及不適任教師

皆加以輔導，我國專審會則僅對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，才進行輔導。這樣的作法

有兩個問題，其一，有不教而殺之虞；其二，如何認定有無輔導改善之可能，會

流於主觀的認定，而並非客觀的事實。是故，宜對在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的

教師皆應實施教學輔導之後，才能決定其無藥可救，而做壯士斷腕的處置。 

其次短短的 2 個月的輔導期之規定，實在是太短促了，蓋教師行為的改變，

需要充足的時間去學習和實地練習，才能得心應手。是故，比較理想的輔導期程，

應如 PAR 方案所示的，輔導期程應由輔導員視輔導的需求而定，短則數個月，

長者可以至 1 年。 

(五) 實施密集且多元化輔導方式 

我國專審會的輔導形態僅限於團體輔導，不若 PAR 之個別輔導與團體輔導

之兼重；另專審會輔導員以輔導會議、入班觀察為主，以及其他適當方式進行輔

導，亦不若 PAR 的輔導教師除入班觀察外，亦與參與教師共同擬定專業成長計

畫、共同規劃課程、提供示範教學、提供教學材料和資源、安排校內外教學觀摩

等，更具多元化。 

(六) 加強輔導人員的工作誘因 

最後，我國專審會輔導員所投入的輔導時間與精力，由於輔導期程相當有限、

工作誘因不足，恐亦甚難如 PAR 的輔導教師在輔導期間花了高達 75 至 100 小

時，來幫助每位參與教師之密集性（Johnson et al., 2010）。總之，輔導要有成效，

多元化且密集性的同儕協助，才能真正對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產生顯著的效益，

而這些都有賴提供足夠的工作時間和誘因，才有可能，否則「又要馬兒好，又要

馬兒不吃草」，是很難成其事的。 

五、結語 

我國專審會之設立，有其時代的意義。吾人樂見專審會能發揮加速處理不適

任教師的功能，以確保教師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權益。但是，有鑑於更廣大教師

群體的專業學習以及品質保證，吾人期盼教育行政機關與教師團體應秉於同儕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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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與審查方式的精神及實質內涵，為我國初任教師、資深教師、教學困難教師設

計一個更具連續性、系統性、發展性與完整性的教師評鑑與輔導體系，若能如是，

則我國教師專業化甚幸，學生學習甚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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